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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經濟部能源局 函

受文者：內政部營建署

發文字號：能技字第111060139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申辦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作業，所應

檢附「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、推薦或核

定等及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文件」，請本局評估支持文件

替代電業籌設許可1案，請查照。 
 
依據貴署111年4月28日營署綜字第111026927號函(副本)辦
理。

為達成能源安全、綠色經濟及環境永續等願景，經濟部積

極發展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，致力達成114年再生能源發
電占比達20%之目標，其中規劃太陽光電於114年達成
20GW設置目標量。為如期完成前開能源政策太陽光電設
置目標，透過跨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加速行政作業

程序與併行審查有其必要。

查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」總編第六點所訂附件

二及附件三申請開發許可檢附書圖文件製作格式相關規

定，應先檢附「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、

推薦或核定等及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文件」。考量部分個

案係經本局綜合檢視並周詳確認其預估裝置容量、選址適

宜性、饋線裕度無虞及滿足推動設置目標情況下，始於電

地址：臺北市復興北路2號12、13樓
電話：(02)2772-1370 分機6615
傳真：(02)2775-1654
電子信箱：yrchen2@moea.gov.tw
承辦人：陳奕汝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1年08月0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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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籌設許可函核發前，出具符合能源主管機關推動政策之

支持意見文件，供開發許可審查機關先行受理相關變更申

請，以加速審查進程。

至本局109年3月4日能電字第10900471870號函說明三所
陳，本局核發之籌設許可同意函應屬前開規定文件之一。

既非屬唯一，則與符合能源主管機關推動政策之支持意見

文件尚無牴觸或取代。且開發許可審查機關仍可先行受理

審查作業，視後續取得電業籌設許可後，始同意其開發計

畫申請。爰此，基於共同推動合作，加速併行審查之原

則，得以符合能源主管機關推動政策之支持意見文件，作

為開發許可審查機關得先行受理申請之參據。

正本：內政部營建署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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